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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市监办字〔2023〕156号

兴安盟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印发《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承检机构考核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旗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各相关承检机构：

现将《兴安盟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承检机构考

核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按要求贯彻落实。

兴安盟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 5月 8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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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盟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承检机构考核工作方案

为加强食品安全抽样检测承检机构管理，规范食品安全抽样

检测工作，提高抽样检测工作质量和效能，依据《内蒙古自治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承检机构考核管理办法及

2022年自治区食品安全考核细则的相关要求，结合兴安盟实际，

制定本方案，在抽样、检验规则无明显变化时，本方案长期有效。

一、考核对象

承担兴安盟及各旗县市年度食品安全抽检任务的食品检验

检测机构。

二、考核时间

每年 6月至 12 月，具体考核日期视检验进行情况另行通知，

其中现场考核原则上不低于 1天。

三、组织安排

考核由市场局食品协调科抽调相关专家完成。各旗县市可不

另行制定对承检机构考核方案。

四、考评内容

本次考核评价分为现场考核、数据核查等内容,合计总分 100

分。

（一）现场考核



－３－

1.检查方式：通过查看相关工作资料、询问检验检测人员、

检查实验室、查看实验资料、登录信息系统等，对承检机构的质

量管理体系运行、检验检测过程实施现场考核。

2.检查内容：

（1）承检机构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资质认定等情况，按照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

工作规范》《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2023 版）》等相

关规定和要求，规范开展食品抽样、检验等工作情况。

（2）承检机构对备检样品的合理利用情况。承检机构应当

对备份样品进行妥善保存、处置并建立台帐。台帐内容包括：任

务来源、产品名称、检验报告编号、规格、生产日期、保质期、

备样数量、抽检类别、处置方式等。

（二）数据核查

对本年度抽检食品的抽样单、报告单及系统填报情况开展核

查。

1.检验报告核查：主要考核报告的规范性、时效性及与抽检

计划的一致性。

2.其他数据核查：主要考核其它抽样文书填写的规范性。

3.抽取承检机构录入国抽系统的数据进行报告核查。（具体

内容详见附件）

五、考核结果应用

对考核结果予以通报,并将考核结果作为今后食品安全抽检

监测承检机构抽检监测任务调整以及下一年度招标和遴选承检机

构的依据。考核结果分为良好(90分及以上)、合格(70分—9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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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小于 70 分)三个等次。对于考核结果在合格以上的承检机

构,可继续承担我盟抽检监测工作;对考核结果为良好的承检机构,

还可以根据机构资源状况(人员、设备),考虑适当增加承检任务;

对考核结果不合格甚至存在严重问题的承检机构,酌情给予警告、

通报批评、减少承担的抽检监测任务量、经济惩罚或终止本年度

承担的抽检监测工作任务,情节恶劣、问题严重的,将按照法定程

序取消承担抽检检测任务的资格并依法追究其相关责任。

附件：兴安盟食品安全抽检承检机构工作质量核查表

兴安盟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年 5月 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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